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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周乐

“随手一抛”并非小事。近日，温州市

瓯海区人民法院依法对一起高空抛物刑事

案件作出判决，被告人岳某因犯高空抛物

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

罚金2000元。

经查明，被告人岳某是一名网约车司

机，今年7月12日傍晚6时许，岳某结束营

运返家后，发现家中的生活垃圾已经开始

发臭。因感觉身体疲惫，岳某不愿意从18

楼乘电梯至楼下扔垃圾，而是图方便，将含

有玻璃瓶的生活垃圾打包后，带至家门口

楼道北面的窗户处，直接从高楼丢了下去。

垃圾落地瞬间发出“砰”的巨响，袋中

玻璃瓶碎裂，飞溅的玻璃渣险些砸中路过

的居民叶某，导致叶某受惊。

事后，警方根据线索，快速锁定扔垃圾

的就是岳某。

瓯海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岳某从建

筑物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

成高空抛物罪。岳某有自首情节并自愿认

罪认罚，有悔罪表现，结合本案实际情况，

予以从轻处罚、从宽处理并可宣告缓刑。

79岁，中国人均预期

寿命的最新数据，较2020

年提高1.1岁，全国已有8

个省份率先突破 80 岁大

关，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居于

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新华社 王鹏 作

《济南日报》侯月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其

在航拍、农业、测绘、教育等领域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但“黑飞”行为引发的事故

和纠纷也屡见不鲜。近日，山东省济南

市平阴县人民法院就审结一起因无人机

坠落毁损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件。

某培训学校与某中学系专业共建合

作关系。2024年5月10日，某中学组织

学生及家长参观，原定由某培训学校安

排无人机飞行展示，但因该培训学校当

天无适格操作人员，其工作人员在明知

张某、刘某未取得无人机驾驶资质的情

况下，仍通过微信联系并委托二人操控

无人机。

不料，操作过程中，一架价值2万元

的无人机坠落损毁。该无人机重量9.5

千克至10千克，推荐最大起飞重量15.5

千克。

后因赔偿事宜，双方协商未果，某培

训学校将张某、刘某及某中学一并诉至

法院，要求其共同赔偿无人机损失。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无人驾

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十六条、

第六十二条规定，操控小型民用无人驾

驶航空器飞行的人员需取得操控员执

照，而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是指空机重

量不超过15千克且最大起飞重量不超

过25千克，具备符合空域管理要求的空

域保持能力和可靠被监视能力，全程可

以随时人工介入操控的无人驾驶航空

器，但不包括微型、轻型无人驾驶航空

器。本案中，案涉无人机属于上述范畴，

需持证操控，而被告张某、刘某在未取得

相应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的

情况下，经他人委托擅自操控涉案无人

机发生事故造成某培训学校的无人机毁

损，应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无人机飞行本应由原告某培训

学校人员实施操控，但其工作人员却授

意不具有无人机操控员资格的被告张

某、刘某实施操控，是涉案纠纷的起因，

原告某培训学校放任危险发生，对涉案

无人机毁损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

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某中学对原

告工作人员联系张某、刘某参与无人机

飞行并不知情，无人机坠落毁损带来的

影响按常理也不会为某中学带来受益的

效果，故原告要求被告某中学承担责任，

依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法院酌定案涉无人机损失2万

元，由原告某培训学校承担20%责任，由

被告张某、刘某承担80%责任。

判决作出后，某培训学校不服提起

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平阴县法院孔村法庭庭长、一级法

官夏民表示，无人机不是玩具，无人机飞

行也不是法外之地，未经许可不得擅自

飞行，更不得在禁飞区、人群密集区、重

要设施附近“黑飞”。无证驾驶、违规操

作不仅可能引发安全事故，还可能面临

法律责任。根据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

会颁布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

行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操控小型及以上

民用无人机的人员，必须具备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接受专业培训并通过考核，取

得民航部门颁发的“无人机操控员执

照”，否则不得从事飞行活动。本案中，

张某、刘某均未取得相应资质，属于典型

的“黑飞”行为。

同时，某培训学校作为专业机构，

本应带头遵守行业规范、严格管理飞行

活动，却在明知张某、刘某无证的情况

下，为追求展示效果而随意委托，不仅

违反了行业规定，更埋下了安全隐患，

最终导致无人机损毁，自身也付出了代

价。

在此特别提醒广大无人机爱好者、

从业者以及相关教育培训机构：持证飞

行，安全第一。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

是对他人和社会负责。从事无人机教

学、培训、应用的专业机构，更应带头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严格筛选

和管理飞手资质，加强内部管理和风险

控制，绝不能为追求短期利益而放松安

全要求。

18楼扔下生活垃圾，没砸到人要不要紧？
法院判了，刑责！

无人机“无证驾驶”坠落损毁，谁来担责？

见习记者 张晓琼
通讯员 章青青 张雨薇

近日，三门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涉农

资产品责任纠纷案。

原告李某承包了 23亩土地种植青

梨。今年6月，李某为防治梨红蜘蛛，经牟

某指导在其经营的农资经营部购入12瓶

农药。随后，李某为其中16亩梨园喷施农

药。不久后，喷药区域的部分梨果表皮出

现异常黑斑。发现异常后，李某立即联系

牟某前往现场查看。因双方未能就损失赔

偿达成一致，李某遂将牟某诉至法院，要求

其承担赔偿责任。

案件受理后，法官立即赶赴梨园查看

16亩梨树果实黑斑情况，确认本案关键在

于查清黑斑成因及损失金额。若按照常规

流程启动鉴定，耗时久且费用高，为尽快查

清事实，法官提议当事双方当场共同挑选

健康梨树进行喷施案涉农药试验。次日，

试验梨树上的部分果实表皮果然出现了相

同的异常黑斑。

至此，成功锁定案涉农药即为梨果异

常黑斑“元凶”。

基于这一关键证据，法官指出，农药销

售者牟某应具备相关农药和病虫害防治专

业知识，在原告李某咨询农药适用性时给

出错误用药意见，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

任。考虑到受损梨果仍有一定市场价值，

法官结合正常梨果的市场估价与药害梨果

的预计售价等因素，协助双方协商确定赔

偿金额并达成调解协议。

目前，该案赔偿款已全部履行到位。

法官提醒：
农药作为特殊商品，其使用方法和适

用范围直接关系到农作物的安全及农民的

经济收益。农资经营者作为具备专业知识

的销售方，对所售产品的适用范围、使用方

法及潜在风险负有充分的了解义务，并在

销售过程中必须履行详尽的告知义务，确

保消费者能够正确、安全地使用产品。本

案中，经营者在销售农药时，显然未尽到专

业销售者应尽的注意义务，违反了上述法

律规定，应对其过错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在遇到药害或农资质量问题导致作物

受损、减产等情况时，农户应第一时间固定

证据（如拍照、录像、留存样品、购买凭证

等），并及时联系有关农业部门组织现场查

勘进行损害证据固定、因果关系认定等。

同时，可申请乡镇所属人民调解组织进行

调解，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妥善解决损害赔

偿问题，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买来农药喷施后
青梨却长出黑斑

谁之过？
法官先做了个试验

高空抛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

痛”，看似“图方便”的举动，实则暗藏巨大

安全隐患，严重威胁他人生命财产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已

将高空抛物行为单独入刑，明确了此类行

为的刑事违法性，也体现了立法者对维护

人民群众“头顶安全”的坚定决心。

本案的判决，正是对这一立法精神

的具体践行。岳某的行为虽未造成人

身伤害的实质性后果，但已对居民构成

现实而紧迫的危险，严重扰乱了小区公

共秩序。法院综合考虑其行为对不特

定社会公众的共同生活、遵循的社会秩

序构成严重威胁，影响到公众对其生活

环境安全的忧虑，依法以高空抛物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法官说法：

预期寿命提高预期寿命提高


